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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师德师风
专题法纪教育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湘江新区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委厅有关

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 4月 10日全省中小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案促改

工作推进会精神，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，突出规则立德，引导广

大教师增强法纪意识，坚守师德底线，时刻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

自励，大力提升依法执教、规范执教能力，全面夯实师德师风建

设基础，我厅定于今年 4 月至 5 月在全省教育系统集中开展一次

师德师风专题法纪教育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与对象

全省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特殊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

等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在编在岗和各类聘用教职员工，以及教育

行政部门和教研、师训等机构的工作人员，做到教育对象全覆盖。

二、教育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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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政策法规专题学习。重点围绕教育家精神和《教师法》《未

成年人保护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

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湖南

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办法》《湖南省幼儿园

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办法》等政策法规进行系统学习

和深入研讨，进一步明确教师底线，规范职业行为。具体内容可

参考附件。

2.典型案例警示教育。以近期我省发生的重大负面案例以及各

地、各单位出现的师德失范典型案例为鉴，特别是针对典型案例

暴露出的教育思想陈旧、教育评价失当、主体责任缺失、教学行

为失范、法纪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对照反思，查摆单位在

日常教育管理、纪法知识学习、相关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突出

问题，查摆教师在课堂教学、关爱学生、师生关系、学术研究、

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短板差距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抓紧建立健全教育

教学管理与教师行为规范体系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地各校要切实履行师德师风暨行风建设的属地责任与主

体责任，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，加强对本次专题集中学

习的统筹推进，切实解决一些党员、干部、教师对党规党纪、教

纪教规等不上心、不了解、不掌握等问题，做到全员学纪、知纪、

明纪、守纪，确保专题纪律教育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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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地各校要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全

体教职员工逐章逐条、原原本本学习，并开展必要的学习研讨活

动，确保纪律教育全员覆盖、入脑入心。要力戒形式主义，不搞

层层加码，不以学习笔记、心得体会、学习时长等评判学习教育

成效，严防“低级红”“高级黑”。

3.各地各校要及时巩固集中教育成果，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

性教育相结合，严格的制度规定和日常的教育督导相结合，及时

修订教师管理规章制度和教育教学行为规范，同时将纪律教育与

党性教育、廉洁教育等结合贯通，推动纪律教育常态化长效化，

以严明纪律护航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附件：1.师德师风专题纪律教育学习参考资料（中小学版）

2.师德师风专题纪律教育学习参考资料（高校版）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4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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